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证券代码：300299       证券简称：富春股份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16 

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。  

 

一、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1、监事会届次：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

2、会议通知时间：2022 年 4 月 15 日 星期五 

3、会议通知方式：书面送达和电话通知 

4、会议召开时间：2022 年 4 月 22 日 星期五 

5、会议召开地点：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 89 号 C 区 25 号楼六

层会议室 

6、会议召开方式：通过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

7、出席会议监事情况：本次监事会应到监事 3 人，实到监事 3 人，分

别为：方晖、王晓漪、詹智勇。 

8、会议主持人：监事会主席方晖女士 

9、会议列席人员：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

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本次监事会会议为临时

会议，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富春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规定。 

二、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，审议通过以下议案： 

1、审议通过《关于续聘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经审核，监事会认为：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和未来审计的需要，公司拟

聘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，聘期

一年。在公司董事会表决过程中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要求。 

经表决，以上议案为 3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表决通过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、审议通过《关于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并申请撤回申请文件

的议案》 

鉴于目前资本市场环境变化并综合考虑公司自身实际情况、发展规划

及融资环境等因素，经公司审慎分析并与中介机构反复沟通论证，公司决

定终止本次发行事项并撤回相关申请文件，并积极尝试以其他方式进行融

资。公司目前各项业务经营正常，本次撤回申请文件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

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，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。 

经表决，以上议案为 3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表决通过。 

3、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

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》 

经审核，监事会同意公司根据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

细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、法规的相关规定，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

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向特定对象发行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且不超过

最近一年末净资产 20%的股票，授权期限为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

日起至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。 

经表决，以上议案为 3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表决通过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4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 2022 年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》 

经审议，监事会同意公司拟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或其他商业

机构申请授信提供累计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连带担保额度；下属公司上海

骏梦、北京通畅、厦门富春、福建欣辰、成都智城拟为公司向银行等金融

机构或其他商业机构申请授信提供累计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连带担保额度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上述担保预计额度有效期为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

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

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关公告。 

经表决，以上议案为 3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表决通过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监事会决议； 

2、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


